揀選生命    申30:15-20
    神是多麼希望我們得著生命，得著神的幫助與供應，並與神同在！這才是真正的幸福！再沒有比以神為中心的生活更幸福的了！

與神親密的交通是我們最大的產業。

    申30:19-20 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；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揀選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；且愛耶和華─你的神，聽從他的話，專靠他；因為他是你的生命，你的日子長久也在乎他。這樣，你就可以在耶和華向你列祖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應許所賜的地上居住。

申30:15 看哪，我今日將生與福，死與禍，陳明在你面前。

30:16 吩咐你愛耶和華─你的神（2.全然的愛神），遵行他的道（4.這是比較困難的，必須有前三項本質，才能知道神的道路，去遵行。），謹守他的誡命、律例、典章，（3.謹守神的話）使你可以存活，人數增多，耶和華─你神就必在你所要進去得為業的地上賜福與你。

申30:20 且愛耶和華─你的神，聽從他的話（5.要聽從神的聲音，與聽從祂的話不同，羊聽牧人的聲音，是位格上的聽從。），專靠他（緊緊的黏在一起，完全的與神親密的聯合。1. 這就是與神親密的關係）；因為他是你的生命，你的日子長久也在乎他。這樣，你就可以在耶和華向你列祖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應許所賜的地上居住。

以上五點就是揀選生命，就是信仰的本質！

耶7:23 我只吩咐他們這一件說：你們當聽從我的話，我就作你們的神，你們也作我的子民。你們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，就可以得福。
    我們不是只在身份上聽從，而且要在實質的生活中聽從並遵行。否則，就是律法主義。信仰墮落的緣故，使我們常活在理論中。
林後6:14-18 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負一軛。義和不義有甚麼相交呢﹖光明和黑暗有甚麼相通呢﹖基督和彼列（彼列就是撒但的別名）有甚麼相和呢﹖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干呢﹖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﹖因為我們是永生神的殿，就如神曾說：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，在他們中間來往；我要作他們的神；他們要作我的子民。又說：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，與他們分別；不要沾不潔淨的物，我就收納你們。我要作你們的父；你們要作我的兒女。這是全能的主說的。
    神就是我的阿爸，父！因我是神的兒女！祂甚至細數了我們的頭髮！祂也聽我們的禱告，因為祂愛我們。絕不要使我們的禱告世俗化，和落入祈福信仰中。神對你來說是甚麼？就是阿爸！祂是我親愛的阿爸，父！
   父神的事，就是我的事，父親的事業，就是我的事業！兒子與顧工的態度是完全不同的，顧工看不到，想不到的，兒子都看得到，想得到！這就是信仰的本質！看見父神所作的，也去作！這就是神賜給祂兒女的產業。
林前2:2  因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，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。
一定要拋棄律法主義，只有十字架的福音才是真實的福音！
賽54:1-3 你這不懷孕、不生養的要歌唱；你這未曾經過產難的要發聲歌唱，揚聲歡呼；因為沒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要擴張你帳幕之地，張大你居所的幔子，不要限止；要放長你的繩子，堅固你的橛子。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；你的後裔必得多國為業，又使荒涼的城邑有人居住。
賽54章是神賜給我們的應許與產業。我是神的兒子，我們要就聽見主說，兒子你要向我求列邦，我就把列邦賜給你！
